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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21人報名參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提名期明日結束 參選者：正值國家新征程冀為國為港效力

新一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換屆選舉提名期將於本周三（30日）結束，昨

日報名參選的人數眾多，全日共有21人到位於上環信德中心的選舉工作辦

公室報名，他們包括吳秋北、陳勇、黃英豪、胡曉明、陳曼琪、李應生、陳仲

尼、謝愛紅、文穎怡、冼漢迪、范駿華、梁美芬、鄺美雲、李引泉、陳振彬、凌

友詩、沈豪傑，陳振英、蔡毅、林至穎、李聖潑。據指，今次參選者來自四方八

面，不論是爭取連任，還是參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新人，都是十分優秀，相信

競爭十分激烈。多名報名參選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現正值國家發展

步向新征程，希望能夠參加國家立法機關的工作，進一步發揮作用，為國家發展

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濬文、林禧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范駿華表示，自己提交的提名票預計
共逾百張。他指自己從事青年、教育、體育工作十多年，
期望參選後可以傳達國家的治國理念、發展方向等最新資
訊給香港青年，也致力於與全國青年做好溝通，推動讓香
港青年了解國家發展情況的工作，引導他們成為對國家有
貢獻的人。
他又指，他的母親范徐麗泰亦支持他參選，並時常提點

他，但不評估母親的背景會否有助選情，自己會盡力而
為。
廣東省政協常委、北區防火委員會主席、香港工商總會

會長李聖潑報名參選，他會見傳媒時介紹自己是在香港讀
書、成長，大學畢業後在港深兩地創業，之後再加入家族
企業信義集團，現時為信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主
席。李聖潑表示，「突破創新，融合發展」是他今次參選
的口號，也是他一貫的理念，「在2008年，我就提出港
深兩地合力發展河套，打造創科氛圍；而擔任九龍樂善堂
主席期間，我率先推動多個過渡性社會房屋『樂屋』計
劃，改善基層家庭生活。」

李聖潑：盼助北上港生 兩地教育融合
談及近年工作，李聖潑表示，他亦致力推動培僑書院落

地深圳，幫助在內地生活的港生，開創兩地教育融合的新

模式，「我有理念、有想法，更有實際行動，希望大家給
我一個機會，選一個愛國愛港、勇於創新以及敢於擔當的
李聖潑，讓我更好地為國家和香港服務。」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律師文穎怡表示，多年以來一

直服務地區，熟悉國家政策之餘，亦很了解香港問題。若
能當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會講好中央政策、新時代中國
故事，反映市民心聲，幫助解決深層次矛盾，並致力促進
香港和內地青年交流。

工聯會2參選人：改善港經濟民生
現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工聯會

會長吳秋北，與一同參選的工聯會副會長謝愛紅
提交超過230個提名。
他表示，希望能夠繼續為香港市民和國家建設

作更多貢獻，而工聯會將一如既往地在支持「一
國兩制」的行穩致遠和政府的治理上，推動香港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改善香港經濟民
生。
現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表示，會堅決用

好兩地法律專業知識，為國為港，捍衛憲法權
威，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完善香港特區司法制度
和法律體系，發揮香港作為國家唯一使用普通法
地區的獨特優勢，並落實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善用「一國兩制」融入國家發展
現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

總會會長李應生這次也是爭取連任，他表示，已
獲得近200提名，包括來自全國政協委員、中醫
界、零售界的選委。他表示要好好利用「一國兩
制」的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定必繁華
再現，行穩致遠。
現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港抗疫義工同盟總

召集人陳振彬表示，由於時間較為倉促，暫時取
得約213張提名，是次角逐連任，希望能夠繼續
發揮「愛國者治港」的精神，服務國家，讓「一
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做到香港好、國家好的
共同目標。
現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表示，在過去一

段時間，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工作，與不同界
別人士有很好的接觸，是次取得400多份提名，
未來將會繼續努力，希望能夠把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的工作，有更好的發揮，明白今次選舉時間較
短，拉票工作具一定難度，仍會積極面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仲尼表示，今次參選
全國人大代表是個人決定，希望以「心繫國
家，專業為民」的精神，善用公職及議政經
驗，發揮香港所長，配合國家優勢，共創雙
贏局面。因過去立法會工作發揮到過往在公
職方面經驗，以及自己專業知識，大大加強
服務社會使命感，再加上受到前輩們的大力
鼓勵，希望能夠參加國家立法機關的工作，
進一步發揮作用。

為國家法治建設出謀獻策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梁

美芬表示，今次參選是希望能夠結合過去積累的
法治建設工作經驗，及多年來前線參政的歷練，
在全國層面發揮更大作用，為國家法治建設出謀
獻策，開拓國際舞台，在海內外推廣法治建設的
發展成果，釐定合理的國際遊戲規則，擔當國家
與世界溝通的橋樑，促進兩地融合，把握「一國
兩制」優勢，令香港在國家發展中扮演好本身的
歷史角色。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今次參選希望

能夠藉自己在銀行界多年服務的經驗，為國家出
一分力。他指出，目前外圍環境複雜多變，作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未來的工作將任重道遠，冀
能利用本身的專業及經驗服務國家，對國家發展
金融業務作出貢獻，就算工作將較繁忙，也是值
得的。
已是兩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菱電發展有限公

司主席胡曉明強調，他已取得超過200個提名，
有心有力為國家服務，雖然年紀較大，但仍精力
充沛。他又對多名「新人」參選表示歡迎，「多
些新人、多些新意，對大家的工作都是好事」，
認為這樣可令人大工作更全面。

為發展「北都區」貢獻專業力量
元朗區議會主席沈豪傑表示，未來「北部都會

區」發展，無論對國家發展，又或香港與國家的
融合等都相當重要。他指自己身為執業律師，又
取得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資格，可以在有關層面上
有所發揮。
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這次是「轉跑道」報名參

選，他強調已連續擔任了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一
直秉持愛國愛港的堅定立場，竭盡所能，為國家
和香港服務。此次參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是希望
繼續在國家層面上，運用多年的從政經驗和法律
專長，持續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以及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新的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台聯特邀理事凌友詩則表

示，今次參選有四大目標，分別為教育固本、推
動教育改革、打好「兩文三語」及基本學科基
礎，鞏固國民教育根基，培養青年人的德行，推
動經濟及推動兩岸關係，實現祖國統一，她指
出，是次獲得多名選委支持，但知悉其他參選人
都是傑出人士，競爭將會很激烈。

◆左起：梁美芬、李應生、陳勇、鄺美雲。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陳仲尼（中）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胡曉明（左）及陳曼琪（右）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吳秋北（中）及謝愛紅（右）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李聖潑（中）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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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爾世界盃正如火如荼進行。
每逢有大型足球賽事，俗稱「外圍
波」的非法賭波集團都十分猖獗。
警 方 在 過 去 數 日 拘 捕 了 7 名
「KOL」女網紅，涉嫌協助推廣非
法賭博網站。近年，「外圍波」有
網 絡 化 、 年 輕 化 趨 勢 ， 部 分
「KOL」主要針對年輕人甚至未成
年人推廣，危害性極大。警方要持
續加強網絡執法力度打擊「外圍
波」；同時政府要與青少年社區組
織合作，加強宣傳教育，保護青少
年免受「外圍波」荼毒。

馬會在 2003 年 8 月 1 日開設名為
「足智彩」的合法足球博彩項目，
除此之外的任何線下、線上經營的
足球博彩活動，在本港均屬非法。
「外圍波」之所以屢禁不絕，一是
其玩法更多樣、賠率更激進；二是
普遍可以接受借貸投注，用戶可以
先不給錢，事後才算賬；三是採取
進取的宣傳推廣手法，近年「外圍
波」更瞄準網上推廣成本低、效益
高的特點，以高佣金找有人氣的
「KOL」「代理」，招徠青少年光
顧「外圍波」。

正正是上述「外圍波」的特點，
對社會尤其是青少年造成了極大的
傷害。根據去年有關非法賭博的統
計，估計有逾38萬港人曾參與非法
賭博，其中18至20歲青少年參與非
法賭博的人數，更比參與合法賭博

者多3倍。非法「外圍波」還常常將
博彩與借貸掛鈎，很容易令玩家越
玩越大，一些青少年因此墮入債務
陷阱；「外圍波」莊家追債的過程
也多涉及非法活動。

在本港經營、推廣、參與非法賭博
均屬違法。按照《賭博條例》，任何
人如非法收受賭注，一經定罪，最高
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7年。至於
推廣方面，其目的是鼓勵別人參與賭
博，屬於協助教唆，干犯了《賭博條
例》的「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罪。
縱使相關賭博網站在海外設立公司及
有當地的賭牌，只要賭場有接受玩家
在香港下注，不論是收受賭注者或是
下注者，同樣違法。

打擊「外圍波」必須執法和教育
雙管齊下。一方面警方要加強執法
行動。由於網上「外圍波」都是在
論壇、社交媒體明目張膽宣傳，警
方要搜集其犯罪證據並不困難，可
以較容易通過「放蛇」等方式接觸
到其「代理」渠道，繼而執法取
締。這些「外圍波」具備跨地域的
特徵，要偵破其幕後主腦十分困
難，本港警方必須與內地、海外等
執法人員合作，才能搗破。另一方
面，政府要透過學校、青少年組
織、社區組織等，廣泛宣傳切莫參
與「外圍波」的信息，也應該多舉
辦健康的集體觀賽活動，引導青少
年養成健康觀賽的習慣。

加強打擊「外圍波」保護青少年
高等法院早前批准黎智英違反香港國安法案聘用英

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作代表，律政司不服決定並
多次上訴，終審法院昨日拒絕了律政司的上訴許可申
請。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晚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建議
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作解釋，釐清根據
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沒有本地全面執業
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李家超根據中央政
府指令及時提交報告，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
法，充分體現作為香港特區「當家人」和「一國兩
制」實踐「第一責任人」的擔當，社會各界堅決支
持李家超履行憲制責任，切實防範危害國家安全風
險。香港市民更要認清，此案顯示反中亂港勢力不
擇手段製造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對此絕不能有絲
毫麻痹鬆懈。

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就是要防範外國或
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危害國家安全。本港法院准
許黎智英聘請在本地沒有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替
其辯護，令人擔憂帶來國家安全風險，包括如何保證
海外律師能夠不受外力干預影響，如何切實履行保護
國家機密的責任等等。正如李家超表示的，在現行的
制度下，香港特區沒有有效方法可排除海外律師或大
律師因其國家利益而產生利益衝突；也沒有有效方法
可確保其不受外國政府、組織或個人施壓、脅迫或操
控；也沒有有效方法可確保其會遵從香港國安法第六
十三條有關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
個人秘密的保密規定。「基於這些潛在風險，容許海
外律師或大律師參與處理國安案件，是否符合香港國
安法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原意和目的？」

從法律觀點上分析，本港社會各界人士紛紛表
示，有些法官簡單套用審理一般案件的原則、程序和
習慣以及所謂「國際標準」來約束香港國安法的適用

和執行，未能正確認識香港國安法的憲制地位，未有
充分考慮香港國安法的權威性、凌駕性。公眾普遍認
為，准許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參與國安
法案件的抗辯實屬罕見，對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
發展亦帶來不利影響。

香港國安法第三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本法和其他有
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也是香港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就香港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事務向中央政府負責。 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
大是大非問題上遇到重大挑戰和考驗時，李家超擔起
維護國家安全的重任，按香港國安法第十一條、第十
二條向中央負責，以確保完整準確實施香港國安法，
切實有效維護國家安全，推動香港全面開創由治及興
新局面，體現了作為堅定愛國治港者的擔當。

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中央對香港有關的國
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
均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相關法律擁有無可爭議的
解釋權。人大釋法是香港法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
維護香港法治的重要舉措。李家超就海外律師參與國
安法案件審理的問題建議中央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
法，可以在憲制和法律的軌道上，及早解決涉及國安
法案件的爭議，築牢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屏障，
也彰顯中央維護和發揮香港普通法優勢的決心。

香港國安法實施兩年多，香港恢復了法治穩定，但
樹欲靜而風不息。此次案件提醒香港社會各界，香港
國安法的頒布實施並不意味着高枕無憂，全港各界必
須堅定不移支持特區國安委依法採取措施，堵塞危害
國家安全的漏洞，確保香港國安法得到完整準確、不
折不扣地貫徹實施，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保障香港長治久安。

支持行政長官履行憲制責任 提請釋法防範化解國安風險


